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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修订说明 
 

为了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执收

行为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负担，优化发展环境，服务“两聚一

高”建设，打造“强富美高”新南京，我们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建

立和实施收费清单管理制度要求，每年按照最新政策修订更

新南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，并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。

今年，我们结合国家和省最新的政策文件，调整更新了《南

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（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收费目录》），现予公布。 

一、修订依据 

我们认真梳理了 2017 年 5 月以来国家和省出台的最新

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文件，主要有：《省政府关于取消、停

征、转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以及降低部

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17〕70 号）、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

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7〕1186 号）、《省

政府关于取消和转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》（苏政发

〔2018〕20 号）、《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物价局关于公布江

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（截至 2018 年 2 月 1 日）》（苏

财综〔2018〕21 号）等。 

二、项目变化 

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收费项目发生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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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变化为： 

（一）减少收费项目 43个 

1.取消收费项目 11 个 

根据省文件规定，取消社会保障卡及市民卡收费、图书

馆收费、劳动能力鉴定费、法定培训收费等 11 个收费项目。 

2.费改税收费项目 1 个 

根据国家、省文件规定，停征排污收费，开征排污税。 

3.暂停征收、免征收费项目 4 个 

根据国家文件规定，暂停征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、

矿产资源补偿费，免征农机监理费；根据省文件规定，暂停

征收行政机关开展的公证服务收费，事业单位或改制后的股

份制单位收取的公证服务收费为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

费项目，纳入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目录管理。 

4.转出收费项目 7 个 

根据省文件规定，省级机关直管房人防平战结合收入、

伐除林木补偿费等 6 个收费项目转为国有资源（资产有偿使

用收入）管理；汽车过渡费转为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
管理。 

5.合并收费项目 20 个 

根据省文件规定，将人社、住建等部门的 20 个考试考

务费合并为 1 个收费项目——“考试考务收费”，并在《南京

市考试考务费项目目录》中列明具体的收费项目；将通用项

目中的“学历教育及幼儿园收费”并入教育部门的收费项目进

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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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增收费项目 1个 

根据省文件规定，新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。 

三、目录内容 

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，原收费项目目录中共有收费项

目 81 个，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期间，减少

收费项目 43 个，新增收费项目 1 个。截至 2018 年 4 月 30

日，我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共有 39 个，其中，省级部门

或单位直接征收的收费项目 5 个，我市征收的收费项目 34

个（详见《收费目录》）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我市各部门和单位的收费项目，一律以《收费目

录》为准，凡未列入《收费目录》或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

及其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不

得收费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拒绝支付。收费项目的

具体征收范围、征收标准及资金管理方式等，应分别按照《收

费目录》中注明的文件规定执行；2018 年 4 月 30 日以后国

家、省批准立项、取消或调整的收费项目，按其文件规定执

行，市物价局、市财政局将适时动态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二）各部门和单位应严格执行《收费目录》，对于取

消、暂停征收、免征的收费项目，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间

执行，收费部门和单位不得继续征收，但以往应缴未缴部分

应按原规定足额缴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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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收费部门和单位要加大收费政策公示力度，要

在门户网站或者固定场所的醒目位置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收费范围、收费对象、优惠减免

规定、监督举报电话，增强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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